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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法院五年审结涉毒案件11384件12802人

毒品犯罪日益隐蔽化多元化

6

月
24

日，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发布《广州法院审理毒品犯罪
案件白皮书

(2009

年至
2013

年
)

》。白皮
书显示，

2009

年至
2013

年， 广州市两
级法院审结并已生效的毒品犯罪案
件共计

11384

件
12802

人， 法院判处
5

年以上重刑的人数达
2115

人。

白皮书根据
5

年来的毒品案件
审理情况分析称， 毒品犯罪当前呈
现出毒品种类更加多元化、 犯罪手
段日趋隐蔽化、 犯罪主体趋向层次
化以及犯罪区域更趋国际化等发展
趋势。

外籍人员贩毒增多
2012

年
5

月
26

日， 韦某从国外乘
坐

ET606

航班飞抵广州白云国际机
场。入关时，韦某走无申报通道，未向
我国海关申报任何物品。经海关关员
检查，在韦某携带的行李箱底部夹层
发现乳黄色粉末

1

包， 净重
1494.6

克。

在进一步检查中，海关关员从黄色粉
末中检出海洛因成分，含量

33.1%

。法
院最终以走私毒品罪判处韦某无期
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贩毒分子通常采取将毒品藏匿于
行李箱、鞋子夹层、吞入体内等高度隐
蔽的方式携带毒品，如不进行针对性检
查，往往难以查获。在实施毒品犯罪过

程中，贩毒分子往往将毒品藏匿于非由
本人直接控制的区域，一旦被抓就矢口
否认，给打击处理带来挑战和难度。”广
州市中院刑一庭庭长万云峰说。

据介绍，广州的毒品犯罪呈现犯
罪类型多样、犯罪主体复杂、毒品种
类繁杂、数量差异明显、犯罪手段隐
蔽和毒品流向分散六大显著的特点。

广州市中院发布的白皮书称，广
州的毒品犯罪具有集消费、 制造、集
散、过境“四位一体”的特征，因此案
件基本涵盖了刑法所规定的全部毒
品犯罪罪名，且犯罪主体日趋复杂。

新型毒品不断出现
2009

年
10

月， 外籍人员阿某委托

相关公司办理一批进口木板的相关进
口通关业务。

2010

年
2

月
4

日，一批装有
516

块木板的货柜从他国抵达中国广
东省广州黄埔港， 受托公司随即向海
关申报进口这批木板。 阿某交给朋友
邓某人民币

3

万元，委托邓某支付这批
木板进口的相关费用，同时，阿某租下
邓某的一间仓库用于存放这批木板。

2010

年
3

月
2

日，这批木板被运至
仓库。其间，阿某多次到仓库查看木
板， 并指挥工人挑出

46

块单独存放，

并叮嘱邓某不得销售这
46

块木板。

4

月
14

日，另一外籍毒贩受境外毒品团
伙的指示入境与阿某会合，两人购买
了螺丝刀、铁钳等工具前往仓库现场

察看这批木板，并从事先挑出的
46

块
木板中挑出藏有毒品的

11

块木板单
独放置。 两人离开仓库时被警方抓
获。 警方对这批木板进行勘查时，从
木板暗格中查获盐酸海洛因

59040.1

克，含量为
65.7%

。

广州市中院发布的白皮书称，由
于制造毒品原料相对较易取得，制造
工艺相对简单，加之犯罪分子不断进
行混合加工以提高效用，导致成分复
杂的各种新型毒品将不断出现。广州
对外交通便利，国外的各种新型毒品
也通过各种渠道进入。

“毒品犯罪分子为逃避打击，在
毒品的生产、购买、运输、存储、销售
等各个环节的犯罪手段呈现分工细
致化、手段专业化和方式智能化的趋
势，反侦查伎俩也不断翻新，毒品犯
罪的手段更加隐蔽。” 万云峰说，此
外，直接掌握毒品源头或接近源头的
犯罪分子在幕后组织、指挥毒品犯罪
网络，专业化趋势日趋明显。直接从
事毒品犯罪人员，因受利益驱使或沾
染毒品无法戒除，已表现出低龄化和
无业化的趋势。

故意伤害

业主被绊倒迁怒砍伤保安

海南省海口市男子王某， 不慎被停放在路
旁的垃圾车绊倒，继而迁怒保安并将保安砍伤。

6

月
24

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
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

1

年，缓刑两年。

今年
2

月
16

日，王某骑电动车从其居住的某
小区外出，途经小区保安室时，因避让不及保安
林某停放在路旁的垃圾车而摔倒。 王某找林某
理论，双方发生争执。随后，王某返回家中拿了
一把菜刀向林某头部砍了一刀。 林某在抢王某
菜刀时双手不同程度被割伤。

（邢东伟薛莹婕）

涉案22亿

大连海关破走私高档车案

6

月
23

日，大连海关透露，该关打掉
6

个走私
高档“美规车”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

29

人，初估
案值

22

亿元，涉税过亿元。

经查，

2010

年起，大连骏宇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等

8

家公司为了牟取高额不法利益， 通过美
国、加拿大等地贸易公司，大量采购“美规车”。

现有证据显示，上述涉案公司涉嫌走私进口“美
规车”

2384

台，包括路虎、宝马、奔驰等品牌，初
估案值

22

亿元，涉税
1.09

亿元。 （蔡岩红）

性质恶劣

佛山疯狂司机一审获死刑

6

月
23

日，备受关注的广东佛山顺德“疯狂
公交”案宣判。疯狂撞

20

多位路人的公交车司机
李联高，因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广
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宣判后，被
告人暂未提出上诉。

被告人李联高原是顺德鸿运公交公司公
交车驾驶员。

2013

年
8

月
21

日早上， 李联高将
停在公交公司停车场的一辆待检修的公交车
开走，向

105

国道往顺德北�镇深业城方向行
使，并一路碰撞车辆及行人，导致

1

人死亡、

10

人轻伤、

17

人轻微伤、

17

辆车辆损失共计人民
币

14601

元。

（章宁旦林劲标孙楠）

落实主体责任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新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军
近年来，新县检察院党组一手抓

业务建设， 一手抓党风廉政建设，坚
持“两手抓”、“两手硬”，强化督查，创
造了连续多年无投诉检察人员违法
违纪举报的记录，提升了检察机关形
象，增强了执法公信力。

一、明确主体责任，确保党风廉
政建设落到实处

充分履行主体责任。新县检察院将
党风廉政建设作为党组重点工作，纳入
“一把手”工程，由主要领导对全院党风
廉政建设负总责，各分管领导按照“一
岗双责”的要求，对分管领域的党风廉
政建设负责。每年年初，该院主要领导、

分管领导同分管部门负责人签订党风
廉政建设目标责任书， 明确主体责任。

同时将反腐倡廉工作纳入决策督查，责

任到人。纪检监察部门认真履行监督责
任，按照院党组的部署对各班子成员和
部门党风廉政建设目标任务落实情况
进行跟踪监督， 加强纪律作风建设监
督，不定期进行抽查，对发现的问题及
时制止并加以改正。加强对重要岗位和
关键环节的监督， 该院开展调研活动，

每季度坚持撰写上报干警思想状态和
纪律作风建设动态分析，及时发现苗头
性、倾向性问题。

二、强化教育，作风建设永远在
路上

新县检察院积极开展“党纪检纪
条规学习”活动，每周运用全国检察
干警违法违纪案例对干警进行警示
教育。加强对新提拔、新进人员的任
前、岗前教育，抓早、抓小，防微杜渐。

该院对
2013

年底新调整、提拔的
26

名
科级干部， 实行集体廉政谈话；对
2013

年新进的
16

名工作人员，分两批
由院纪检监察部门进行岗前廉政教
育。积极开展节前党风廉政教育和廉
洁执法提醒活动。对每个执法岗位都
进行廉政风险评估， 每办一个案件，

院领导或纪检监察部门对承办人都
进行了廉政风险提醒。积极开展红廉
文化建设，积极组织干警参加廉政知
识竞赛，持续开展“廉政文化进机关”

活动， 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

2012

年，新县检察院被表彰为“全市
廉政文化进机关示范单位”。

三、规范行为，把权力关进制度
的笼子

制定工作规则，规范决策行为。

根据高检院工作规则， 新县检察院
制定了院党组会、检委会、检察长办
公会、院务会会议规则，使党组、检
委会和检察长的决策有规可依。完
善办案工作制度，规范执法行为。该
院修订完善了全程录音录像制度、

办案安全制度，查封、扣押、冻结款
物监督制度。完善财务管理制度，规
范财务管理。 根据高检院的财务管
理办法，该院修订了财务管理制度、

会审会签制度， 使财务管理有据可
行。完善机关管理制度，规范日常管
理行为。该院制定了公务灶制度，严
格接待标准和派餐程序， 修订了公
车管理制度。加强“上班病”治理力
度，修订了考勤制度，实行人像识别
签到、签退。

四、强化监督，确保权力在阳光
下运行

新县检察院检务督察做到“四化”，

切实加强检务监督。检务督察工作常态
化，该院成立检务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和
办公室， 负责检务督察的日常工作。该
院采取明察暗访、定期检查、随机抽查
等多种方式开展检务督察活动。检务督
察主体多元化，该院检务督察的主体由
检察长、值班领导、纪检监察人员等组
成。检务督察执行刚性化，该院对检务
督察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问责处理。

切实加强执法办案监督。新县检
察院积极推进案件管理体制改革，

2012

年底，该院成立了案件管理办公
室，对案件实行统一受理、全程监控。

今年
3

月底， 该院正式启动统一应用
业务，所有案件一律在系统内运行。

主动接受外部监督。新县检察院
认真落实人民监督员、特约检察员制
度，

2012

年以来，该院人民监督员、特
约检察员共参与监督案件

3

件。 该院
还深化检务公开工作，积极举办“检
察开放日”、“举报宣传周”等活动，不
断增强检察工作透明度。

大意酿祸 坐牢赔钱悔已迟

本报讯（李涵）近日，河区法院公开宣判了一起交通肇事案，

被告人李某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

2013

年冬季的一个下着细雨的黄昏， 累了一天的李某开着自己
的小型面包车回家，行驶至民权路一菜市场附近时，迎面开来的一辆
大车车灯刺得李某睁不开眼睛，李某并没有减速行驶，导致挂倒一怀
抱婴儿横穿马路的老太太。李某迅速将老人和婴儿送往医院，由于老
人倒地时婴儿掉在地上造成颅脑损伤，最终酿成了婴儿夭折、老人受
伤的惨祸。李某懊悔不已投案自首，被刑事拘留，后河区检察院批
准逮捕李某。

在审理过程中，受害方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李某及保险
公司共同赔偿

60

多万元。经多次协商，李某家属、保险公司与受害方最
终达成赔偿协议，加上李某在医院支付的医疗费，共计赔偿近

50

万元，

最终取得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河区法院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嗜赌输钱 殴打妻子致重伤

本报讯（余小东）近日，光山县法院审结了一起故意伤害罪
,

被告
人朱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被告人朱某与被害人徐某为夫妻， 但二人常为家庭琐事发生争
吵。

2012

年
3

月
18

日，朱某因在外赌博输了钱而与妻子徐某怄气，并持
雨伞殴打徐某，导致徐某脾脏破裂而被切除。

光山县法院审理认为，朱某故意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致人重
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鉴于朱某当庭认罪，如实供述自己的
罪行，并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可酌情从轻处罚。经社区矫正机构调
查评估，认为被告人属初犯，符合社区矫正条件。根据被告人的犯罪
情节和悔罪表现，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少年盗窃 法院判父母担责

本报讯（吕志豪陈全）两少年合伙盗窃手机店，失主将行窃者
及其父母告上法庭。

6

月
23

日， 固始县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被告小军
（化名）、小阳（化名）连带赔偿原告龙某经济损失

16500

元。因小军、小
阳均系限制行为能力人，其赔偿责任由双方父母代为承担。

法院查明，原告龙某在固始县沙河铺乡街道经营手机店，

2013

年
3

月
6

日，被告小军、小阳（时年分别不满
13

、

14

岁）撬开其手机店门偷走手
机等物品。经鉴定，被盗物品价值、被撬店门维修费合计

16500

元。

案发后，鉴于小军、小阳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公安机关作出撤
销案件处理。受害人龙某遂提起民事诉讼。

法院审理认为，侵害他人财产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鉴
于被告小军、小阳系限制行为能力人，该赔偿责任应由其各自监护人
承担。

治疗不当 医院被判担责40%

本报讯（孔晶晶罗浩）

6

月
23

日，罗山县法院审理了一起医疗
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依法判决被告医院对患者的损害承担

40%

责任，

赔偿原告各项损失
1.7

万元。

2011

年
10

月
12

日，原告王林（化名）到被告某医院进行剖腹产和
结扎手术，

5

日后，原告伤口出现感染，被告医院诊断为腹壁急性蜂
窝组织炎并进行治疗。

11

月
24

日，原告再次伤口感染并转入其他医院
治疗。后王林以医院存在医疗过错向法院提起诉讼，经司法鉴定中心
鉴定：医方存在一定的诊疗措施不当，与患方损害后果存在一定的因
果关系，参与度约为

30%-40%

。

法院审理后认为，作为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尽到与患者就医
时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否则对患者造成的损害应承担相应的赔
偿责任。根据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罗山县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近日， 安徽合肥
一位神志有些不清醒
的六旬老太， 挨家挨
户敲邻居大门， 只为
找人陪自己聊聊天。

被敲门的
17

户居民
中， 仅有一户人家开
门。之前，这位老太曾
独自坐公交车出现在
磨店， 后被好心路人
和民警接力送回。她
又三次冲到长女单
位， 吵着要回小女儿
家……

点评： 老人的举
动让人颇感无奈，这
也说明， 常回家看看
不能只写进法律里，

而要实践于生活中。

□

漫画
/

高岳

离婚后女方能否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

编辑同志：

我与方自强（化名）于
2003

年登记结婚，婚
后我的户口迁至男方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

2005

年
8

月，方自强以家庭经营方式与村集体经
济组织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 承包期限为

2005

年
9

月
1

日至
2035

年
8

月
31

日。

2013

年， 我与方自
强经法院判决离婚， 但是至今我的户口仍在方
自强所在村未迁走， 请问我还能享有该村的土
地承包经营权吗？

读者：范月（化名）

范月读者：

本案涉及到离婚后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问题。 土地是我国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
活保障， 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民最为关切的一
项基本权利，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论男女都应
当享有平等的承包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
土地承包法》 第三十条规定： 妇女离婚或者丧
偶， 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
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 发包方不得收
回其原承包地。

本案中， 方自强以家庭经营方式与该村集
体经济组织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 在签订合同
时，你作为家庭成员享有承包经营权，该权利不
因你与方自强离婚而丧失。

孔晶晶

法 律 信 箱

光山县法院判决一起诈骗留守老人案

本报讯（何骁汪同瑛）男子夏某向偏远
山区的留守老人贩卖假银元，被人识破。日前，

夏某被光山县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
处罚金

5000

元。

经审理查明， 被告人夏某利用山区农村留
守老人没文化、见识少的劣势，贩卖假银元诈骗
钱财。

2012

年至
2014

年，夏某多次携带其以低价
购买来的假银元到光山县凉亭乡、 白雀园镇等
地，以每枚

50

至
200

元不等的价格出售，共计出
售
248

枚，非法所得人民币
20000

余元。今年
3

月
26

日，被告人夏某携带
7

枚假银元到白雀园镇西
街，准备以

500

元的价格卖给邹某某时，被邹某
某的儿媳妇陈某某当场揭穿并报警。

光山县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夏某某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 将低价购买的假银元冒充真银
元高价出售给他人，从中牟利，数额较大，其行
为已构成诈骗罪，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老人街头摔倒 民警及时施救

一位七旬老汉摔倒在路旁，过往的
一名好心群众及时报警，民警迅速赶到
现场实施救助，并帮助老人找到亲人。

6

月
17

日
11

时许， 息县公安局特
巡警大队接到

110

指令， 在名扬大酒
店附近有一名老人摔倒在地。值班民

警赶到现场， 见一名古稀老人正坐
地上， 其后脑有明显伤痕。 见此情
景，民警立即上前将老人扶住，劝其
先坐下休息。

民警经询问得知：老人行至此处
时忽然眼前一黑摔倒在地，只是觉得
后脑勺有点疼，其他无异常。出于安
全考虑，民警对老人打算自行离开的

想法进行了劝阻， 并及时联系
120

急
救中心。

因老人无法提供其家人的联系
方式，且记不清居住地址，只向民警
提供了自己的名字，民警通过户籍查
询，找到了老人的女儿。老人的女儿
到达现场后， 与

120

急救中心的医生
一起将老人送往医院。

三 个 人 的 派 出 所

息县曹黄林镇有个许店派出所，

整个所里只有一位所长和两位民警，

他们却用辛勤的汗水和默默的付出
守卫着辖区

11

个村子近三万名百姓
的幸福与安宁。

许店地处光山、潢川、息县三县
交界，治安情况复杂。

2012

年
11

月，息
县公安局决定重新组建许店派出所，

代理所长王健临危受命，一个人来到
这个偏远的地方， 王健克服重重困

难，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把许店派出
所的牌子重新挂了起来，带领着两名
民警开始了三个人的派出所的正常
工作。

王健想办法把仅有的三名警力
合理进行分配：一位民警负责为百姓
办理证件，一位负责接警处警，而王
健硬是用双脚把辖区的

11

个村子走
了一遍。

截至目前，许店派出所配合该县
公安局一举侦破了盗窃、寻衅滋事等
各类违法案件

16

起， 拘留嫌疑人
21

名， 抓捕外逃犯
8

名。 从
2012

年春天
起，许店在内的南部几个乡镇发生了
多起盗窃耕牛案件。 最炎热的夏季，

顶着高温， 王健一蹲守就是一个多
月，终于成功抓获了多名盗窃耕牛犯
罪团伙成员， 破获盗牛案件

20

余起，

追回被盗耕牛
18

头。

□

裴娅晖

□业务探讨

□档案追踪


